附件1
中央财政资金主要支持方向

重点聚焦县域商业体系中的市场缺位和薄弱环节，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，带动全县县域商业功能整体提升。按照“以奖代补”的原则,对符合资金支持方向,由企业作为责任主体进行县域商业建设改造的项目,经认定后给予资金补贴。引导支持的主要方向如下: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县域商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。支持升级改造一批乡镇商贸中心、乡镇大中型超市、集贸市场等,完善冷链仓储、陈列、打包、结算、食品加工等设施设备。鼓励连锁商贸流通企业、电子商务平台等下沉农村,加强数字赋能,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,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,打造乡镇商业集聚区，满足乡镇居民日常消费需求。
（一）乡镇商贸中心改造提升。经营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上，完善日用百货、餐饮、理发、家电、服装、家纺、维修、洗衣、修鞋、快递收发、农产品收购功能。资金主要用于装修、柜台货架、制冷设备配置、分区经营提升、电脑、打印机、消防设施配备、办公区域配置、电梯、休闲娱乐设施、临时停车位等。
（二）乡镇大中型超市改造提升。经营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上，资金主要用于店面装修升级、硬件设施购置、监控设施、消防设施、货架、门牌制作、电路、冷藏区等设施的改造。
（三）集贸市场改造提升。经营面积在20亩以上，库容量3000吨以上，经营农产品品类不单一的市场，资金用于厅棚、修建农残检测及农产品溯源中心、农特产品及县域商品展示中心、水电路提升、购置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分拣设备、配送车辆、装卸设备、周转箱、标准托盘、新能源叉车及配送车，购置电子收款机、电脑、打印机等设备和信息系统，线上线下购物等相关设备，改造建设固定停车场和消防设施等。
二、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。发挥县城和乡镇物流枢纽作用,支持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快递物流站点,完善仓储、分拣、包装、装卸、运输、配送等设施,增强对乡村的辐射能力。整合县域邮政、供销、快递、商贸等物流资源,发挥连锁商贸流通企业自建物流优势,开展日用消费品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等物流快递共同配送服务,降低物流成本。
（一）升级改造县级仓储配送中心。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，升级改造现有乡镇物流分拨、配送中心，打造商贸物流共同配送中心，配备物流周转箱、标准托盘、新能源叉车及配送车等，购置电子收款机、电脑、打印机等设备和信息系统，改造建设固定停车场和消防设施。
（二）整合县域内快递物流配送企业，建设共同配送中心。搭载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双向配送服务，完善仓储、物流配送、数据管理、信息监管等系统，购置配送车辆、自动化分拣设备，提升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功能。
（三）提升县域农资流通配送网络。建设县级农资公司或农资配送中心、乡镇级农资门店或区域服务中心、村级农资便利店的三级农资流通服务网络体系。推动“智慧农资”建设，开创农资经销商创新营销模式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
三、增强农产品上行动能。商贸、电商、快递、物流企业可以围绕农产品上行,建设分拣、预冷、初加工、配送等商品化处理设施,加强标准和品牌应用,提高农村产品商品转化率。计划整合现有县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,统筹产品开发、设计、营销、品牌等服务,拓宽农村产品上行渠道,提高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平。
四、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。鼓励大型流通企业下沉供应链,布局一批县城前置仓、物流仓储等设施,提供直供直销、集中采购、统一配送、库存管理等服务,让农民直购好产品、新产品。商贸流通企业可以组建联合采购平台,加大农村地区商品投放力度。发展购物、餐饮、亲子、娱乐、农资等多种业态,便于市民下乡和农民进城消费。
五、提高生活服务供给质量。计划引导农村邮政、供销、电商、商贸流通企业从传统批发、零售向综合性服务转变,整合购物、订餐、家政、职介、租赁、同城配送等服务,提高社区、村镇生活服务的便捷性和服务质量,引导商贸流通、电子商务、生活服务与现代农业、乡村旅游、加工制造等特色产业跨界融合,增强服务业推动生产、促进流通、扩大消费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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